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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： 101 年 9 月 27 日下午 12 時 50 分  

地點：健保局中區業務組 10 樓第 1 會議室  

出席人員：（依據姓氏筆劃順序排續）  

中執會中區分會  

呂委員祐吉、李委員豐裕、吳委員振隆、林委員

大傑、林委員永農、林委員宜玄、林委員淑鑾、

邱委員國華、柯委員富揚、施委員明昭、唐委員

寶華、陳委員立德、陳委員博淵、陳委員文枝、

陳委員憲法、陳委員秋澤、陳委員雅吟、莊委員

鶴麟、張委員順發、張委員東廸、黃委員東德、

詹委員富期、廖委員振賢、趙委員佳信、蔡委員

全德、蔡委員真真、蔡副組長淑貞、鄭委員耀明、

蕭委員世洪、顏副執行長良達 

健保局中區業務組  

陳專門委員墩仁、楊科長育英、田視察麗雲、程

專員千花、洪文琦、張玉貞、張維娟 

列席人員：彭莘喬  

請假人員：吳副組長耿雄、林委員宏任、陳委員必誠、

陳委員建仲、陳委員鋕松、張委員繼憲、張委員

鈺鑫、黃委員國全、黃委員錫修、鄧委員振華 

主   席：方組長志琳、吳主任委員福枝 

    紀   錄：張玉貞 

壹、  宣布開會  

貳、 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參、  報告事項：  

 

 

健保局中區業務組與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中區分會 

101 年第 3 次聯席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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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健保局中區業務組業務報告  

(一) 本轄區中醫門診總額執行概況（詳會議資料）

內容摘要與決定： 

1. 總額執行概況 

(1) 本轄區 101 年第 2 季中醫師數較去年同期增

加 57 名，在各分區中排名第 3，而成長率為

3.9%。轄區四縣市中，以台中市增加 32名醫

師為最多，成長率 5.5%。 

(2) 101年第2季醫療費用點數較去年成長4.3% ，

在各分區中排名第 3。費用成長主要因素為

每人就醫次數增加，成長率為 3.4%。  

2. 中醫預算分配與點值 

(1) 本轄區 101 年第 1 季帄均預算分配占率

26.86%，較去年同期增加 0.68%，其中就醫

次數權值占率(26.98%)增加 0.49%，是預算

增加的主要原因。  

(2) 101 年第 1 季帄均點值為 0.8800、浮動點值

為 0.9206，較去年同期下降 (-4.85%、

-3.08%)，下降幅度較各分區為低，點值在 5

分區中排名第 5。 

3. 針灸、傷科申報量變化  

(1) 本轄區 101 年第 2 季針灸、傷科及脫臼整復

案件較去年同期成長 2.9%。針灸、傷科及脫

臼整復處置共計 144.0 萬人次，較去年同期

成長 2.9%，其中傷科及脫臼整復處置成長

-1.9%，針灸處置成長 4.9%。 

(2) 101年7月申報中醫傷科之院所共計543家，

較去年同期減少 6 家，傷科處置人次較去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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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期增加 270人次，成長 0.2%。 

4. 101年第2季醫院(中醫科)醫療供給及服務概況 

(1) 本分區地區層級以上醫院設有中醫科者共計 17

家，101 年第 2 季申報醫療費用 7 千 9 百萬點，

佔中醫整體醫療費用的 6.5%。 

(2) 醫院產能在前 20 百分位有 13 家，產能小於 50

百分位有 2 家。另醫院醫師產能低於 50 百分位

者占 72%，較診所(48%)多。  

(3) 101年第 2季醫院醫療費用點數較去年同期成長

7.8%，高於整體的成長率 (3.9%)，17 家醫院中

有 12 家醫療費用成長高於整體成長率，成長主

要因素為就醫人次的增加。 

(4) 分析醫院及診所醫療費用申報情形，其中藥費申

報部分，醫院帄均每件為 333點，診所帄均每件

為 195點。醫院申報藥費點數較高因素主要為慢

性病件數佔率(35.5%)為診所(3.5%)的 10倍，另

慢性病帄均看診天數、一般或慢性病帄均給藥天

數，醫院均較診所為高。 

(5) 101年第 2季與 98年第 2季針傷件數佔率比較，

醫院及診所針傷件數佔率皆下降(-3%)。在針、

傷處置方面，醫院呈現傷科處置減少，針灸處置

增加，但針傷處置總量變化不大。診所則是針灸

處置增加，傷科處置大幅減少，合計針傷處置總

量下降。 

(6) 醫院抽審條件及醫療費用審查與一般診所並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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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異，惟抽審率及核減率高於一般診所。 

二、 中執會中區分會工作報告（請詳會議資料）。 

三、 為避免跨院所間之重複用藥或針灸、傷科處置，保障

民眾之就醫及用藥安全，請 貴分會轉知所屬會員，確

實登錄及查詢病患健保 IC 卡內之就醫紀錄。 

四、 自 101 年 7 月 1 日（費用年月）起，醫療費用申報格

式變更為 XML 檔案格式後，發現申報藥服費的院所有

增加情形，請 貴分會轉知所屬會員非中醫師親自調劑

者，請務必遵守藥事法第 37條規定，不得申報調劑費。 

五、 依行政院衛生署所擬「傳統整復推拿人員執行業務管

理要點」第 4 點第 10 款規定，傳統整復推拿人員執行

業務之處所不得與醫療機構同一地址。另同管理要點

第 5 點規定，於 101 年 5 月 1 日前，其執業場所已與

醫療機構設在同一地址，且其執業空間與同址醫療機

構有明顯區隔者，得繼續執業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，

明（102）年 1 月 1 日起應予全部撤離，請 貴分會週

知所屬會員。 

肆、  討論事項  

提案 1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健保局中區業務組 

案由：新特約中醫院所實地審查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明：為了解新特約中醫院所實際執業情形及管控醫療費用合

理成長，穩定中區點值。 

決議：經檔案分析屬高產能之新特約中醫院所列入實地審查之

篩選名單。 

提案 2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健保局中區業務組 

案由：研擬新增「人數利用率成長率與醫療費用點數成長率差」

抽審指標項目案，提請 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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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 本轄區 101年第 2 季醫療費用點數成長率為 4.3%，在各

分區中排名第 3。其中每人就醫次數成長 3.4%，是醫療

費用成長的主要因素。 

二、 為促使院所合理使用醫療資源，擬新增「人數利用率成

長率與醫療費用點數成長率差」抽審指標項目。 

決議：請 貴分會推派委員共同研擬此項指標。 

伍、  散會：下午 2 時 45 分。  


